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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教〔2024〕41 号

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局
关于印发厦门市同安区2024年秋季

小学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

各中心小学、区直属学校、民办学校：

现将《厦门市同安区2024年秋季小学招生工作意见》印发

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局

2024年 5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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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同安区2024年秋季小学招生工作意见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，保障适

龄儿童受教育权益，规范义务教育招生行为，根据《厦门市教

育局关于印发厦门市 2024 年秋季小学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厦

教发〔2024〕19 号）等精神，制定我区 2024 年秋季小学招生工

作意见。

一、招生原则

坚持“划片招生，就近入学”原则，组织招生片区内适龄

儿童按时就近免试入学；坚持“积分优先，遵循志愿”原则，

组织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派位入学。

二、招生对象

本区户籍或居住在本区符合政策要求的年满 6 周岁（2018

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）的适龄儿童。

三、报名时间

（一）同安区户籍适龄儿童，本区户籍跨片区适龄儿童，

在我区已购房且实际入住、户口待迁入等人员子女，网络报名

时间为 6 月 6 日-6 月 12 日，现场补报名时间为 7 月 7 日至 7 月

8 日（已在网络报名成功且审核通过的，无需到现场补报名）。

网络报名方式：“厦门 i 教育综合服务平台 (网址：

https://www.xmedu.cn)”或者手机关注“厦门 i 教育”微信公

众号（微信号：xm_ijy）。

6月 13 日-7 月 8日期间户籍新迁入同安区的适龄儿童可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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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7 日-8 日至现场报名点进行补报名。

（二）符合政策规定的港、澳、台、华侨、外籍适龄儿童，

以及符合政策性照顾的人才、军人、公安、消防救援等人员子

女的报名时间为 7 月 7 日-7 月 8 日。

（三）符合积分入学基本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适龄子

女网络报名时间为 4 月 15 日至 4 月 25 日。

未经区教育局批准，任何学校均不得提前报名和招生。

四、招生办法

（一）本区户籍适龄儿童的入学

1.公办小学实行划片招生，优先招收片区内本区户籍适龄

儿童。小学招生片区由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划定并提前向社会

公布。各小学应于报名前 1 周在划定的片区张贴招生通告。

2.片区招生对象的界定

（1）片区招生对象必须符合“两一致”，即适龄儿童与父

亲（母亲）户籍一致，实际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一致（指适龄

儿童及其家长在其户口簿记载的住址与实际住所一致）。

在我区已购房且实际入住，虽户口未迁入，可向房产所在

地片区学校申请入学，经申请就读学校核查，若情况属实，学

校在确保招收户籍内适龄儿童后，仍有空余学位接纳的，经户

籍所在学校同意并报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，可给予录取，

遇到学位不足，按父亲（母亲）购买的片区房屋的备案日期排

序录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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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片区招生对象落户的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7 月 8 日。

超过截止日期才取得户口的适龄儿童由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

筹安排。

（3）“热点学校”招生对象除应符合“两一致”外，还应

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

①适龄儿童的父亲（母亲）持有片区房屋产权（父亲或母

亲所占房屋产权比例应超过 50%，下同）的，适龄儿童及其父亲

（母亲）还应在片区实际居住一年以上（2023 年 8 月 31 日前入

住），新入住的新建商品房除外。

②适龄儿童的父亲和母亲确无房产，父亲（母亲）租住片

区房屋的，所租住的房屋应为家庭唯一居住地，适龄儿童及其

父亲（母亲）还应在片区实际居住一年以上，并持有合法有效

的房屋租赁证明材料。

③适龄儿童的父亲（母亲）购买的片区房产（持有效的购

房合同和购房票据）由于历史原因无法办理产权的，且在片区

外没有其他产权房，该住处为其唯一居住地，实际拥有并与其

适龄儿童在片区房产居住一年以上。

④适龄儿童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实际居住并拥有片区房产

的产权达六年以上（含六年），适龄儿童及其父亲（母亲）与

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同住且户口同册，并实际居住 1 年以上。

上述前三种情况还要同时满足同一套房产每六年只能有一

位适龄儿童在该校入学，子女多于一个的家庭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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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热点学校”入学矛盾特别突出的，除符合“两一致”外，

区教育局将根据片区实际，组织研究制定具体招生实施细则，

报市教育局备案后公布。

3.片区招生对象登记信息及办理入学手续

①登记信息。本区户籍的适龄儿童家长应于 2024 年 6 月 6

日-6 月 12 日、7 月 7 日-7 月 8 日期间进行网上信息登记，经网

上审核后确认入学片区。

②办理入学手续。同安区户籍适龄儿童具体注册时间由录

取学校通知，适龄儿童在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陪同下，于规

定时间内到录取学校注册报到，经学校审核确认后，给予办理

报名手续。

本区户籍适龄儿童因故不能如期到校注册报到者，应在接

到录取学校注册通知后 3 日内向学校提出申请，经学校同意，

可适当推迟注册报到时间。未经申请而逾期要求注册者，应书

面向学校或区教育局说明原因，经批准后予以补注册，若片区

学校学额已满，由区教育局审核后统筹安排。未经同意不报到

或超过申请期限未报到者，学校应及时上报镇（街）政府、区

义教办(《名单》一式二份)。

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

教育，适龄儿童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，应当依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,确保适龄儿童按时入学完成义务教育。

4.片区招生对象报名时应提供的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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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通知书；

②适龄儿童与父亲（母亲）同一户籍的本区居民户口簿；

③适龄儿童预防接种证；

④其他必要的证明材料。

报名时提供的材料应真实有效，一经查实有弄虚作假的行

为，一律视为非片区招生对象，由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入学。

5.因政府拆迁建设造成的户口与住所分离的招生对象，经

确认后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入学，可在政府安排的住

所所在片区学校就学。

（二）同安区集体户户籍适龄儿童入学办法

1.集体户户籍适龄儿童落户的截止日期为2024年7月8日。

超过截止日期，并于 2024 年 8 月 31 日前取得户口的适龄儿童，

由其父亲（母亲）提供家庭户口本至同安区教育局登记，届时

由同安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。

2.集体户户籍适龄儿童入学录取办法：

（1）将全区分成八个志愿片区，即大同片区、祥平祥和片

区、新民新美片区、西柯美林片区、洪塘片区、五显片区、莲

花片区、汀溪片区，依据同安区集体户户籍适龄儿童的落户地

址确定志愿片区。

（2）按照集体户户籍适龄儿童户口落入志愿片区时间排

序，出现相同并列时，依据父母落户同安区时间排序（父母双

方合并计算），若按上述项目排序后仍相同的，则按随机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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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序。

（3）在录取完“两一致”适龄儿童后，集体户户籍适龄儿

童家长在本片区尚有剩余学位的公办学校填报志愿（若本片区

剩余学位不足，将统筹至其他片区），采取“落户年限优先、

遵循志愿”的办法，按照“平行志愿”原则进行录取。但集体

户户籍适龄儿童的父亲（母亲）已在同安区购买产权超过 50%

以上的新建商品房（房屋用途应为“住宅”）并已在不动产部

门办理备案登记手续，因尚未交房导致无法实现“房户一致”

的同安区集体户户籍适龄儿童，网络报名后无须参与志愿填报，

由同安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。

集体户户籍适龄儿童志愿填报时间为 7 月 15 日，具体办法将

于志愿填报前公布。

（三）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、华侨和外籍适龄儿童入学办法

1.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适龄儿童申请在我区入学，

其父亲（母亲）为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，由教育主管

部门根据其父亲（母亲）房产所在地或居住地统筹安排;其父亲

（母亲）为本区户籍的，到其父亲（母亲）户籍地片区学校报

名，由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安排；其父亲和母亲均非香港、澳门

特别行政区居民且均非本区户籍的，申请就读公办学校的，其

父亲（母亲）应在厦务工、居住和最近参加我市社会保险的年

限满 1 年（含 1 年）以上，到居住地片区学校报名，由教育主

管部门统筹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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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持有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》的台湾适龄儿童因家

长在我区购房置业或工作需随父亲（母亲）在我区生活而要求

在我区就读小学的，于 2024 年 5 月 13 日-5 月 31 日期间，通过

“厦门市台联”微信公众号“就学备案”入口申报相关信息，

由市、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，统筹安排到居住地所属片区内

小学就读;也可由其父母事先与学校联系，获准后办理就读手

续。

3.华侨适龄儿童申请在我区就学的，由父母或其他法定监

护人持区侨办出具的华侨身份证明，到居住地片区学校报名，

由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安排。

4.外籍适龄儿童申请在我区就读小学的，由父母或其他法定

监护人到居住地片区学校报名，由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安排。

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、华侨和外籍学生办理入学须提供的材

料，详见附件 4。

（四）人才军人公安消防救援等人员子女入学办法

根据《中共厦门市委组织部厦门市教育局厦门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<关于进一步加强人

才服务保障的若干举措>的通知》等精神，人才子女可申请政策

性照顾入学。于 2024 年 6 月 1 日-6 月 21 日向教育主管部门提

供相关部门核发的证书或文件，经工作单位确认的书面申请材

料（包含直系亲属关系和至少两个入学志愿）等材料，由教育

主管部门统筹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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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厦门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

作的通知》《福建省公安厅福建省教育厅转发公安部教育部关

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

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《福建省应急管理厅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

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

知》精神，由教育主管部门做好相关对象子女入学统筹工作。

（五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办法

继续实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小学积分入学办法。符合

条件的随迁子女父亲（母亲）可通过“厦门 i 教育综合服务平

台(网址：https://www.xmedu.cn)或者手机关注“厦门 i 教育”

微信公众号（微信号：xm_ijy）”向居住地或购置房产所在片

区学校提出申请。适龄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基本条件、积分计算

办法、派位办法及工作日程安排，由我区教育局根据《厦门市

教育局关于印发厦门市 2024 年秋季小学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》

（厦教发〔2024〕19 号）精神制定的实施细则执行。

因学位紧张，第一实验小学、第二实验小学、第三实验小

学、岳口小学、教师进修附属小学、大同中心小学、祥平中心

小学、阳翟小学等八所“热点学校”，原则上不接收外口生源，

但在其施教区内有购置商品房且实际入住（房屋用途应为“住

宅”）的可进行网络登记，逾期未报名者，视为自动放弃入学

申请资格。

同安一中滨海校区小学部、厦门实验中学小学部具体招生

办法以学校公布的招生简章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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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招生工作规定

（一）进一步规范招生行为。合理划定招生片区，要坚持

“划片招生，就近入学”的原则，合理划定小学招生片区，认

真做好适龄儿童入学通知工作，及时协调居委会(村委会)于报

名前一周向辖区内本区户籍适龄儿童发出《学龄儿童接受义务

教育通知书》，确保适龄儿童按时入学。应严格执行逐层招生

原则，招生的层级顺序为：片内生（服务区“两一致”适龄儿

童、符合政策照顾子女）、跨片生（购房实际入住未落户者子

女，同安区户籍因监护人经商<含创业>、务工且生活基础改变

半年以上的）和积分生（符合条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）、

其他适龄儿童。除第一实验小学、第二实验小学、第三实验小

学、岳口小学、教师进修附属小学、大同中心小学、祥平中心

小学、阳翟小学，其他学校要积极接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

就学。不得拒收服务区内生源；无正当理由，不得招收片外新

生；遇到人户分离的，原则上以现居住地小学为招生学校。

中心城区八所“热点学校”（第一实验小学、第二实验小

学、第三实验小学、岳口小学、阳翟小学、教师进修附属小学、

大同中心小学、祥平中心小学）继续执行“二手房”每六年只

能有一位适龄儿童在该校入学规定（子女多于一个的家庭除

外）。

（二）做好统筹入学。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、区委区政府

有关政策，认真做好政策性照顾入学的统筹和协调。要统筹安

排好“人户分离”的本区户籍适龄儿童入学，先安排户籍地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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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居住地一致的适龄儿童就近入学，后统筹安排“人户分离”

的适龄儿童入学。

（三）做好跨片区申请入学。规范跨片区招生，适龄儿童

因家长购房实际入住未落户，本区户籍适龄儿童因家长经商、

务工等原因产生跨片区需求的，须由家长于 6 月 6 日-6 月 12 日

到“厦门 i 教育综合服务平台(网址：https://www.xmedu.cn)”

或者手机关注“厦门 i 教育”微信公众号（微信号：xm_ijy），

进行网络报名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（产权证、购房合同、工商

营业执照、劳动合同、房屋租赁合同等），逾期未提交的不予

受理（具体详见相应学校招生简章）。在保证接收片区学生入

学的前提下，经调查核实，集体研究审核后予以录取。不符合

跨片区就读的按原片区学校就读。

（四）做好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积分入学。根据《厦门市教

育局关于印发厦门市 2024 年秋季小学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厦

教发〔2024〕19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区情，制定我区进城

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小学积分入学的实施细则。继续加强与相关

部门的沟通联系，优化积分入学平台，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

子女积分入学信息数据审核等服务工作。要遵循公开公平的原

则，“量力而行、尽力而为”，按照国家规定的班生额标准提

供学位，按照积分高低，遵循志愿，实施电脑派位，接受社会

监督；要在确保接收片区招生对象入学的前提下，核清学校剩

余学位，遵循招生计划公开、招生办法公开、报名时间公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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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取结果公开的原则，做好随迁子女就读我区小学的入学组织

工作，确保随迁子女的录取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五）做好残疾儿童入学。认真落实《残疾人教育条例》，

加强残疾儿童分类安置工作，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残疾子女

小学积分入学，确保每个残疾儿童少年都能接受教育，做到全

覆盖、零拒绝。

（六）加强民办学校招生统筹管理。进一步规范民办学校

招生行为，未纳入积分入学的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，

不得以面试、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；报名人数超过招生人数时，

全部实行电脑随机摇号录取。各民办小学招生方案必须送教育

科、民管办审核后招生，不得进行不实宣传，要严格执行区教

育局核定的招生计划，未经批准擅自扩大招生计划，超出部分

不予建学籍。积极接收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安排的符合条件的进

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，且按规定免除学生的学杂费、课本费、

簿籍费等费用。对未经批准擅自招生、擅自扩大招生规模，以

及预收费、乱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予以处理，并按有关

规定予以降级处理。

（七）加强招生政策宣传。应加强招生政策宣传工作，保

障片区适龄儿童入学的合法权利。对为择校而造成“寄户”“挂

户”等人户分离情况的适龄儿童，应耐心疏导，动员家长将户

口迁回原户籍所在地入学。有关学校和学生应服从安排和调整。

同时，要加强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就学宣传和引导工作，通过政

策解读、信息发布、发放宣传册等形式，广泛宣传随迁子女的



- 13 -

入学服务政策，做好随迁子女就学咨询、条件确认等服务工作。

（八）增强服务意识确保顺利招生。招生期间，各校要从

大局出发，增强法制观念、政策意识和服务意识，指派一名校

级领导上岗值班，协助区教育局及时处理涉及本单位的招生事

宜，并于 6 月 6 日前向社会公布招生咨询电话，设置专门的办

事窗口，专人负责，认真做好群众的来信来访来电解答，热情、

耐心、细致做好家长的工作，凡符合入学条件的要及时给予办

理入学手续，不符合条件的要给予明确的答复。招生工作中出

现的矛盾问题要依据法律法规及招生政策及时化解，区内小学

间的问题在相互协调后仍有争议的情况下由区教育局最后裁

决。严禁推诿和上交矛盾的现象，切实维护招生秩序，维护社

会稳定，确保今年秋季小学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（九）加强监督检查促进教育公平。要严格按照公平、公

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加强对小学招生工作的领导，加强监督检查。

严禁招收不足入学年龄的儿童入学，违规招收的一律取消入学

资格。严禁录取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公布的新生入学，各公、

民办小学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扩大或减少招生规模；严禁以各类

考试、竞赛、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；严禁在招

生入学中组织知识能力测试；严禁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、快

慢班。区教育纪检监察和相关职能部门应强化招生重点环节、

重点岗位、重点时段的监督，对违反招生纪律的人员要根据有

关规定严肃处理。各校要在招生报名期间在学校醒目位置公布

招生举报电话。

（十）非起始年级招生入学工作。根据小学学籍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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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我区实际情况，各校应于 8 月 18 日、19 日（若提前，以学校

公告为准并报教育科备案）接受非起始年级转学的预约登记，8

月 29 日前根据学位情况给予统筹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本《意见》由区教育局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《意见》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一年。

附件：1.同安区 2024 年秋季小学服务区一览表

2.同安区 2024 年小学招生照顾入学申请表

3.同安区 2024 年小学招生工作咨询电话和举报电话

4.台湾、香港、澳门、华侨和外籍学生办理入学须

提供的材料

5.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工作日程安排

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局 2024 年 5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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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同安区2024年秋季小学服务区一览表

学 校 服 务 区

*同安一中滨海校

区小学部

欣盛丰森林海、金帝中洲滨海城、建发文澜春晓、特房银溪墅府、特房樾

琴湾、特房樾琴墅、特房樾鸣湾

厦门实验中学小

学部

东海社区：具体包括恒亿尚品湾，国贸金沙湾，溢翔首府居住小区三个楼

盘

第一实验小学

双溪校区

1.五甲村，包括看守所宿舍楼、东溪花园、五福楼、畜牧站大院内对外经

济商品楼、林业局宿舍楼、为和楼；2.后炉社区中的北镇一里、北镇二里、

崎街仔、北镇巷、后炉街、后炉里、后炉宫、太守巷、十字巷、刹口庙、

果子园、常青路（部分），包括小坪水库宿舍楼、东溪花园、同顺公寓、

祥福阁、北星花园、印发花园、后炉花园、后炉新村、土产楼、为民楼、

为安楼、银星花园、新银楼。3.三秀社区（部分）、同新社区（部分），

包括银城佳园、华泰广场、南门新村、东溪新村

第一实验小学

西洋校区

1.西洋村；2.宋宅村下许里；3.香溪社区：具体包括禹洲溪堤尚城1、2、

3、4、5、6、7号地块，鸿梅花园，五显镇政府集资楼，五显镇教师集资

楼居住小区

*第二实验小学

1.西溪社区，包括祥福花园、水湾清城、西溪花园、新城花园、银鹭苑、

同成园、祥发楼、佳成公寓；邮电新村、鹭洲花园、鸿福新村、和力花园、

银兴楼、福星楼、祥云楼、祥和楼、祥安楼、得月楼、向阳楼、银益楼、

莲兴楼等居住小区；2.陆丰社区，包括中福花园、联谊花园、运发公寓、

船舶宿舍、同兴楼、银福小区、华清中心城、祥顺新村、大唐世家<一、

二期>、富贵家园<1、2号楼>、荣发新村等居住小区；3.祥桥社区祥路里、

霞路里（西溪社区辖区内）、莲湖里、外较场里；4.阳翟社区的西亭；5.

“金利蓝湾新城”、“锦辉国际”、“银溪春墅”和“商会安置房”居住

小区；6.祥文社区的策槽小区。

第三实验小学芸

溪校区

1.芸溪居住公园小区；2.富贵家园1期，祥富佳园，国建瑞祥家园、古龙·翰

林阁、古龙·水岸华庭；3.祥桥芸溪里；4.华森国际、公园道一号、厦航

高郡和祥郡；5.祥桥社区古溪里原住民

第三实验小学凤

祥校区
1.凤岗村；2.凤祥社区（部分）；3.凤岭社区（部分）



- 16 -

*教师进修学校

附属小学

1.东山社区社坛里、双圳头里、后亭里、下间里、大学里、埔地里、北门

里（1-287号）、东山综合楼、汀溪水库宿舍楼、长城花园、和祥楼 、汽

车队宿舍；

2.朝元社区洋板、下埕、田中央、西池里、白礁；

3.西池社区西池一里（西池一里601-605号除外，即紫云府除外）、西池

二里，包括阳光清净小区、尚美花城小区、西池小区、育安楼、祥业、祥

乐、祥安、祥居、利祥、政协AB、汀溪供销、卫生AB、交通宿舍楼、西

城晶华；

4.北门社区，包括城北新村、东山北门里、东山路42号、金日路1号、

金日路8号、金日路10号、金日路12号。

5.城北保障性住房。

岳口小学

1.碧岳社区铺前里、岳口里、华福楼、佳和楼;2.溪边社区溪边街、凤山

一里，汇川苑、银鹭苑、温泉公寓、双溪公寓、裕景新城、凤凰城小区、

同城湾小区;3.凤山社区凤山二里、岳东里、九曜山里，岳口小区、古龙

御园、锦绣江南、银华新村、莲福广场、同福苑、银星商厦、银佳楼、凤

岳楼、竹坝综合楼、恒发楼、银湖花园。4.顶溪头社区

阳翟小学

1. 阳翟社区圳岸里、二房三里、下店尾里、土楼里、东亭里、昭晖里、

双溪口里、泥山里；2. 祥晖社区银城明珠、大唐六期、温馨佳苑、欣发

小区、百仕小区和同兴小区；3.教师集资楼、铁道部十七局宿舍楼和西柯

镇政府集资楼

美林小学
潘涂社区向北厝里、店头里、砖仔埕五柱里、其池尾里、后庄里、红墩里、

前后柱里、中厝里、丁字街、山头里

*新城小学

1.潘涂社区三落里、前宅里、向东里、下栏里、四口灶；2.洪塘头社区：

霞阳一里、霞阳二里（孤单厝）、蔡店；3.原乡园墅小区、海尚国际小区

等；4.保利壹海里；5.保利叁仟栋

洪塘头小学
1.洪塘头社区霞尾、上店、刘山、刘埭、洪塘头前社、洪塘头后社、塘边；

2.美人山社区（禹洲大学城）；3.彩虹湾佳园

新星小学 后宅社区及后宅社区内的工业区公寓楼

西塘小学 西塘社区及附近工业区等

滨城小学 浦头社区、吕厝社区

柑岭小学 柑岭社区

西洪塘小学 西洪塘社区

新辉小学 湖垵社区

官浔小学

1.官浔社区西官浔、东官浔、官田洋；2.环东海域金边工程官浔项

目（一）、项目（二）等； 3.望海社区（桃园山庄、阳光美郡、中

联观云溪、中海万锦熙岸）；4.滨海社区。

大同小学

1.古庄社区；2.古庄新城小区；3.大溪地小区；4.朝元社区田厝；5.菲矿

小区，朝元综合楼，洋坂里的解困房（3栋）、兴业银行宿舍楼、电力宿

舍楼（4栋）、保险宿舍（2栋）、公安集资楼（3栋）、交警宿舍楼、盐

务宿舍楼（3栋）、良种场宿舍楼、林业局宿舍楼、古庄里教育集资楼、

交通局集资楼、农业局集资楼、人事局集资楼；6.紫云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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梧侣实验小学 1.梧侣大店里;2.禹州阳光花城、汉景嘉园、新景.城市天骄楼盘

火炬实验小学 布塘村

大同中心小学

1.城西社区（城西一里、城西二里、振兴小区、金安、银安大厦）；2.西

安社区（居安里、舒安里、西安苑、锦华金都）；3.同新社区部分（西安

广场、松柏林街、大横街）；4.钟楼的西面即钟楼的路对面的三秀南里（如

三秀南里的17-21梯）、三秀新城①②号楼、银城商厦；5.常青路部分（同

安中医院、磐金商城）；6.朝元社区埕西里、小西门里

大同东宅小学 东宅村

大同康浔小学 1.康浔村；2.下溪头村

大同田洋小学 田洋村

祥平中心小学

1.祥桥村祥路顶里、程厝里、后厝里、后沟里、三香里；2.住宅小区：佳

展楼、同安人家、大唐三期、新安楼、新都花园、嘉盛楼、银环佳园、凤

祥别墅区、三香电力宿舍楼、农械厂宿舍楼、皮肤医院宿舍楼、兴发楼、

上院、同城四季、中央天悦、海西舜弘公馆、保利天汇等；3.杜桥村、杜

桥教育集资楼

祥平溪声小学 溪声村

祥平过溪小学 过溪村

*祥平卿朴小学 1.卿朴村；2.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一期（祥和一里）

祥平瑶头小学 瑶头村

*洪塘中心小学 1.龙泉村；2.洪塘村洪塘里及下刘里；3.新霞村；4.郭山村

洪塘苏店小学 苏店村

洪塘三忠小学 三忠村

洪塘埔后小学 1.埔后村埔后里；2.塘边村面前里、塘边里、御上山里；3.三忠村沟墘里

洪塘下墩小学
1.下墩村塔尾后里、大埕东里、大埕宫里、大埕西里、渔池墘里、社坛里；

2.塘边村山仔后里

洪塘大乡小学 1.大乡村大乡里、顶厝里、下厝里、后房里；2.龙东社区；3.龙西社区

洪塘浔江小学 石浔社区

苏厝小学
1.苏厝村大乡上里、大乡下里、尾厝里、新宅里、白石里；2、洪塘村埔

下里

洪塘新学小学 新学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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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塘新厝小学 新厝村

五显中心小学 下峰村寨阳、美珠堂、下欧坑、新泉、上峰、下峰、新丰

五显店仔小学 店仔村

五显竹山小学 1.溪西村；2.竹山村

五显后垄小学 后垄社区

五显军村小学 1.军村村；2.后塘村的过溪里

五显宋宅小学
1.宋宅里、宋南里、大泉里；2.塘边里、垵炉里、马塘里、上厝里、潘厝

里；3.五显宫里

五显四林小学 四林村

*汀溪中心小学

1.隘头村；2.堤内村、半岭村、前格村和路下村；3.褒美村部分自然村（具

体为褒美村的下田洋、路岭、西坑、西坑共和、尖仔山自然村）；4.汀溪

社区

汀溪褒美小学
1.褒美村九房头、圳口尾、下埕、中甲、南洋、观石内、车田、大埔内、

峋内、五云自然村；2.古坑村

汀溪西源小学 1.西源村；2.荏畲村、顶村村

汀溪五峰小学 1.五峰村；2.造水村、汪前村、林场

*莲花中心小学
1.美埔村；2.溪东村；3.上陵村、罗溪村、淡溪村、军营、西坑、白交祠

村、小坪村、水洋村、尾林村。

莲花小学 莲花村

莲花后埔小学 后埔村

莲花河田小学 1.蔗内村；2.内田村

莲花栋佐小学 窑市村

莲花云洋小学 云洋村

莲花云埔小学 云埔村

莲花澳溪小学 澳溪村

莲花白沙仑小学 白沙仑社区

新民中心小学 乌涂社区

新民湖柑小学 湖柑村

新民艺力小学 洋厝埔村

新民同新小学 西山村、蔡宅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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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民禾山小学 禾山社区

西柯中心小学 1.西柯社区；2.下山头社区

西柯西浦小学 西浦村

西柯埭头小学 埭头社区

西柯丙州小学 丙洲社区

西柯美星小学 美星村尾厝、坑内自然村；

新美中心小学 1.土楼村；2.大埔村

新美新塘小学 新塘村

新美后坂小学 后坂村

*竹坝学校 1.竹坝经济技术开发区；2.明溪村；3.三秀山村；4.后塘村

梧侣学校 梧侣社区大社里、下社里、下边里

后田学校 1.后田社区；2.洪塘头社区东亭；3.星海湾（和谐天下）别墅等

厦门市新教育学

校
四口圳社区

*厦门市西湖学校 1.西湖社区；2.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二期（祥和三里）

厦门市兴贤学校

（上海世外教育

附属同安学校）

中铁诺德逸都

备注：1.按就近入学原则，城区学校以道路、溪、河为界划片招生；

2.各校施教片区原则上含所在村居范围内〈城区除外〉的楼盘；

3.加*为过渡性政策；

4.加▲为新建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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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同安区2024年小学招生照顾入学申请表

注：本表连同佐证材料请于6月21日前送教育局教育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户口所在地 家庭住址

监护人姓名 联系电话

照顾类别（在照顾类别后的栏目打√）

1 厦门市重点引进人才子女

2
厦门市非本市户籍高技能人才子女

（按施教区安排入学）

3
同安区“四上”企业非本区户籍人

才子女
职务

任职

时间

4 “银城113”人才子女

5
同安区拔尖人才子女、高层次教育人

才子女

6 同安区农村实用人才子女

7 台胞子女

8 驻军等子女

申 请 就 读 学 校

1.

2.

相关

部门审

核意见
盖 章

年 月 日

区教育

局意见 盖 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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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照顾入学需提交的材料
一、重点引进人才子女
1.申请表

2.监护人要求照顾招生的申请书（详细说明人才引进时间和要求升学的校名）

3.厦门市人事局颁发的重点人才引进优惠证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
4.申请人家庭户口本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
二、厦门市非本市户籍高技能人才子女（按施教区安排入学）
1.申请表

2.家庭户口簿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
3.居（暂）住证

4.劳动合同

5.参加社会保险

6.荣誉证书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
7.监护人薪资证明材料（2024 年 7 月前企业员工《工资明细表》，当页）

8.该对象根据厦委组〔2017〕115 号文件执行

三、“四上”企业非本区户籍人才子女

1.申请表

2.企业营业执照(原件、复印件)

3.税务登记证副本(原件、复印件)

4.家庭户口簿(原件、复印件)

5.监护人职务任命书(任期满一年，企业注册未满一年的，监护人任期可酌情放宽；

须有公司法人签字)或高级技术人员职称证书(原件、复印件)

6.监护人《个人所得税申报表》(上一年度或当年度上半年)

7.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具的《照顾招生审核情况表》

8.监护人薪资证明材料（2024 年 7 月前企业员工《工资明细表》，当页）

四、“银城 113”人才、区拔尖人才、区农村实用人才、高层次教育人才子女
1.申请表

2.荣誉证书

3.家庭户口簿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
五、台胞子女
1.申请表

2.监护人要求照顾招生的申请书

3.家庭户口本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
4.学生本人及监护人的身份证、境外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
六、驻军等子女
1.申请表

2.监护人要求照顾招生的申请书

3.驻军出具的现役军人证明

4.监护人现役军人证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
5.家庭户口簿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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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同安区2024年公办小学招生工作咨询电话、举报电话
学 校 校 址 咨询电话 举报电话

一中滨海小学部 同安区海城二路 999 号 7228696 7222636

实验中学小学部 同安区西柯街道滨海西大道 6666 号
7208082；

7208255
7208279

第一实小双溪校区 同安区大同街道三秀路 236 号 7022311 7310329

第一实小西洋校区 同安区五显镇西洋三里 66 号 7220356 7310329

第二实小 同安区祥平街道银湖路 388 号 7120367 7265037

第三实小芸溪校区 同安区祥平街道银湖西路 337 号 7559058 7559059

第三实小凤祥校区 同安区祥平街道凤岗村 88 号 7550883 7550880

岳口小学 同安区大同街道凤山二里 87 号 7137103 7138307

进修附小 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山村双圳头 7220041 7779895

阳翟小学 同安区祥和街道阳翟二路 88 号 7107131 7578298

美林小学 同安区美林街道潘涂社区丁字街 121 号 7208110

7208092
7011610

洪塘头小学 同安区同集中路 200 号 7207015 7013239

新星小学 同安区新美街道后宅社区后宅里 2 号 7200413 7309003

新城小学 同安区滨同路 666 号（BRT 潘涂站旁）
7119992；

7119993
7119991

西塘小学 同安区新民街道西塘社区大厝里 7200092 7208993

滨城小学 同安区西柯街道西福北路 1777 号 7118906 7116777

柑岭小学 同安区新民街道柑岭村 7055122 7128285

西洪塘小学 同安区西洪塘社区 7056682 7126286

新辉小学 同安区美林街道湖安社区同明南路 99 号 7059901 7059902

官浔小学 同安区西柯街道官浔村 7019600 7019629

竹坝学校 同安区竹坝华侨经济开发区新村 7265911 7232951

梧侣学校 同安区同宏路 568 号 7395700 7151568

后田学校 同安区美林街道后田村 7029869 7367701

大同小学 同安区大同街道古庄村 7310265 7310380

梧侣实验小学 同安区新美街道同辉路 985 号 7223229 7133985

火炬实验小学 同安区五显镇布塘村布塘里 300 号 7075285 71397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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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教育 同安区大同街道康浔村 747 号 7135378 7105002

厦门市新教育学校 同安区美林街道四口圳里 6 号 7892768 7899066

厦门市西湖学校 同安区祥和街道西湖社区西湖塘里 599 号
7896379 ；

7120070
7120050

兴贤学校（上海世外

教育附属同安学校）
同安区祥和街道兴贤路 88 号 7122989 13395015886

大同中心小学 同安区大同街道育新路200号 7894933 7120706

东宅小学 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东宅里 110 号 7130330 7120706

康浔小学 同安区大同街道康浔村康浔里 706 号 7132007 7120706

田洋小学 同安区大同街道田洋村 7127782 7120706

祥平中心小学 同安区祥平街道祥桥一里 169 号 7370205 7370203

溪声小学 同安区祥平街道溪声社区下庄里 7362956 7370203

瑶头小学 同安区祥和街道瑶头村新井里 164 号 7128336 7370203

卿朴小学 同安区祥和街道卿朴大社下角里 366 号 7127222 7370203

过溪小学 同安区祥平街道过溪村草仔市里 2 号 7128769 7370203

洪塘中心小学 同安区洪塘镇洪塘里 221 号 7252819 7257650

苏店小学 同安区洪塘镇苏店村苏店里 6 号 7259068 7257650

三忠小学 同安区洪塘镇三忠村枋兜里 7259765 7257650

埔后小学 同安区洪塘镇埔后村 7230133 7257650

下墩小学 同安区洪塘镇下墩塔尾后里 158 号 7250190 7257650

大乡小学 同安区洪塘镇大乡村大乡里 13 号 7251879 7257650

浔江小学 同安区洪塘镇石浔村 7300361 7257650

苏厝小学 同安区洪塘镇苏厝村 7252072 7257650

新学小学 同安区洪塘镇新学村护国坑里 10 号 7251215 7257650

新厝小学 同安区洪塘镇新厝村 7252504 7257650

五显中心小学 同安区五显镇下峰村五显路 319 号
7301224；

7301509
7301224

店仔小学 同安区五显镇店仔村 7075327 7301224

竹山小学 同安区五显镇竹山村 7233119 7301224

后垄小学 同安区五显镇后垄村 7232616 7301224

军村小学 同安区五显镇军村村 7307731 7301224

宋宅小学 同安区五显镇宋宅村 7302882 73012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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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林小学 同安区五显镇四林村 7156737 7301224

西柯中心小学 同安区西柯街道下山头村
7110100；

7265633
7112533

西浦小学 同安区西柯街道西浦村 7895057 7112533

埭头小学 同安区西柯街道埭头村 7010142 7112533

丙州小学 同安区西柯街道丙洲村文化园 666 号 7011292 7112533

美星小学 同安区美林街道美星村 7013336 7112533

新民中心小学 同安区新民街道乌涂村店仔街 53 号 7039065 7027939

湖柑小学 同安区新民街道湖柑村 7055395 7027939

禾山小学 同安区新美街道禾山村后路里 42 号 7013284 7027939

艺力小学 同安区新民街道洋厝埔村洋厝埔里 20 号 7202336 7027939

同新小学 同安区新民街道西山村下社里 666 号 7057875 7058121

汀溪中心小学 同安区汀溪镇隘头村大岭溪北路 999 号 7155270 7153097

褒美小学 同安区汀溪镇褒美村 7158029 7153097

西源小学 同安区汀溪镇西源村 7151135 7153097

五峰小学 同安区汀溪镇五峰村 7158558 7153097

莲花中心小学 同安区莲花镇美埔村 92 号 7052924 7050035

莲花小学 同安区莲花镇莲花村宫边 143 号 7052924 7050035

后埔村小学 同安区莲花镇后埔村九斗中 7052924 7050035

河田小学 同安区莲花镇蔗内村树兜 100 号 7052924 7050035

栋佐小学 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楼里 4 号 7052924 7050035

云洋小学 同安区莲花镇云洋村格仔口 7052924 7050035

云埔小学 同安区莲花镇云埔村车头 888 号 7052924 7050035

澳溪小学 同安区莲花镇澳溪村尾厝 10 号 7052924 7050035

白沙仑小学 同安区莲花镇白沙仑社区湖井村 7052924 7050035

白交祠教学点 同安区莲花镇白交祠村格仔头 21 号 7052924 7050035

新美中心小学 同安区凤南农场土楼村 7368907 7058105

新塘小学 同安区凤南农场新塘村 7058893 7058105

后坂小学 同安区凤南农场后坂小学 7570977 70581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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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台湾、香港、澳门、华侨和外籍学生
办理入学须提供的材料

一、台湾适龄儿童

1.适龄儿童家长在厦购房置业或工作的证明材料；

2.适龄儿童及其父亲（母亲）的身份证明或台湾居民《来往大陆通行证》；

3.我市公安部门签发的适龄儿童及其父亲（母亲)的《台湾居民居住证》或《华

侨港澳台同胞临时住宿登记表》原件及复印件。

备注：2024 年 5 月 13 日-5 月 31 日期间，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家长通过“厦

门市台联”微信公众号“就学备案”入口申报相关信息。也可同时关注市台办“厦门

台办”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政策。

二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适龄儿童

1.适龄儿童家长在厦购房置业或工作的证明材料；

2.适龄儿童及其父亲（母亲)的身份证明材料（如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

和《港澳居民身份证》或户口本）原件及复印件；

3.我市公安部门签发的适龄儿童及其父亲（母亲)的《香港居民居住证》、《澳

门居民居住证》或《华侨港澳台同胞临时住宿登记表》原件及复印件；

4.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适龄儿童其父母均非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且

均非本市户籍的，应提供父亲（母亲）在厦务工、居住和参加我市社会保险的证明。

三、华侨适龄儿童

1.适龄儿童家长在厦购房置业或工作的证明材料；

2.《华侨身份证明》（区侨办开具）；

3.适龄儿童及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明或护照；

4.我市公安部门签发的适龄儿童及其父亲（母亲)《华侨港澳台同胞临时住宿登

记表》原件及复印件。

四、外籍适龄儿童

1.适龄儿童家长在厦投资置业或工作证明材料；

2.适龄儿童本人有效外国护照和外国人居留许可；

3.我市公安部门签发的适龄儿童本人《临时住宿登记表》；

4.适龄儿童父亲（母亲)的有效证明材料（如外国护照和《临时住宿登记表》或

户口本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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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工作日程安排

日 期 内 容

4 月 15 日-4 月 25 日 符合报名条件的随迁子女网络报名

5 月 31 日前 审核积分入学报名材料

6 月 21 日前 积分确认

6 月 30 日前 核算并公示随迁子女积分

7 月 24 日前
核算并公布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及其

学位数情况

7 月 24 日-7 月 25 日 随迁子女网上填报入学志愿

7 月 31 日前 随迁子女电脑派位，公布派位结果

备注：1.若错过网上报名的，视为自动放弃我区积分入学资格；

2.派到学校的随迁子女逾期未报到，视为放弃学位。

3.具体工作日程安排详见同安区积分细则。


